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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认购？
这是骗局，别信！

小长假期间， 大中城市的
驾车族又开始为停车犯愁，一
些车主更担心停错地方“挨
罚”。 近期有网民在网上咨询
“车辆违停最多会被贴几张
‘罚单’”的问题，公安交警部
门明确表示，在禁停路段违法
停放车辆，交警通常只作一次
处理，不会重复处罚。 但如果
长时间停放且无法联系车主，

车辆则可能被视作“僵尸车”
拖离。

��兰州市公安局东岗交警
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康智林介
绍， 如果在禁停路段停放车
辆， 驾驶人不在的情况下，交
警会开出违法停车告知单（即
通常所说的“罚单”），但不会
重复做出处罚决定。 康智林进
一步解释说，如违停车辆当天

在某个地方违反禁令收到违
法停车告知单，第二天车辆没
有动，交警发现已有处罚通知
在车上，不会再进行处罚。 但
若为同一辆车在多个地方违
法停放， 则会遭遇多次处罚。
车主在收到违法停车告知单
后，如不服处罚决定，可在收
到通知之后的 60 日内， 向公
安交警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违法停车车辆一直
未驶离，会有哪些进一步的处
罚措施？ 康智林说，如果违停
车辆长时间在某处停放，公安
交警部门会通过警务平台同
车主取得联系， 令其及时开
走。 如无法联系车主，违停车
辆会被视作“僵尸车”拖至规
定区域， 再通知车主前去领
取。 /新华社

车辆违停一处，最多会被贴几张“罚单”？

“共享经济， 大势所趋，
不要再当井底之蛙了！ 认购
共享单车一本万利，躺着赚
钱！ ”近来，“共享单车”认购
的噱头在朋友圈疯传，全国
已出现多例认购骗局。

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反
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了解到，
全市最高峰一天接到 10 余
起同类型诈骗案，涉案资金
多达百万元。 小王是一名上
班族，除了上班 ，他还利用
业余时间挣外快。 不久前，
小王在刷朋友圈时看到一
则共享单车投资入伙的广
告。 眼见收益不错，心动的
小王便主动加了该“主管”
的微信。 随后，小王被拉入
一个单车合伙群 ， 并转账
880 元认购了一辆单车，第
二天开始可每天领取 60 元
的返利收益。 初尝甜头后，
小王大胆地追购了 7 辆单
车，没想到刚转完账 ，小王
就被“主管”拉黑并踢出了
群。

警方提醒， 不论是什么
平台还是朋友圈介绍，只要
涉及钱款都要谨慎。 如果看
到消费返利、发朋友圈推荐
有奖等惯用宣传词，就要有
所警觉。 一旦发现自身可能
卷入非法集资行为，要及时
向有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 新华社

食品“QS”标志10月1日起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SC”加14位阿拉伯数字！

那么《办法》实施后，对3
年后的消费者来说有哪些改
变呢？ 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呢？

《办法》实施后，食品“QS”
标志已在三年内逐步取消。

之前食品包装标注“QS”
标志的法律依据是《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随着
食品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整和
新的《食品安全法》 的实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
例》已不再作为食品生产许可
的依据。

因此取消食品“QS”一是
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为新的《食品安全法》明确
规定食品包装上应当标注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没有要

求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标
志。 二是新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完全可以达到识别、
查询的目的。 新的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是字母“SC”加上
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三是
取消“QS”标志有利于增强食
品生产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意识。

《办法》实施后，新获证食
品生产者应当在食品包装或
者标签上标注新的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不再标注“QS”标
志。 为了能既尽快全面实施新
的生产许可制度，又尽量避免
生产者包装材料和食品标签
浪费，《办法》给予了生产者最
长不超过三年过渡期，即2018

年10月1日及以后生产的食品
一律不得继续使用原包装和

标签以及“QS”标志。
/工人日报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中的“食品类别编码”代表什么意思呢？
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编码由3位数字标识，具体为：第1位数

字代表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识别码，阿拉伯数字“1”代表食
品、阿拉伯数字“2”代表食品添加剂。 第2、3位数字代表食品、食品
添加剂类别编号。

其中食品类别编号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所列食品类别顺序依次标识，即：“01”代表粮食加工品，“02”代表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03”代表调味品，以此类推……，“27”代
表保健食品，“28”代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29”代表婴幼儿
配方食品，“30”代表特殊膳食食品，“31”代表其他食品。

食品添加剂类别编号标识为：“01” 代表食品添加剂，“02”代
表食品用香精，“03”代表复配食品添加剂。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一经确定便不再改变，以后申请许可延
续及变更时，许可证书编号也不再改变。

新《食品安全法》早在 2015年 10月 1日开始施行，作为新《食品安全法》的配套规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也同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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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包”：“添忧”还是“减负”？
新学年，福建泉州部分家长反映，其孩子所在学校引入“电子书包”用于课堂

教学，让家长自愿选择购买，此举引发不少家长的关注。

与分班挂钩引发忧虑
徐先生的孩子就读初二，新

生入学时老师曾为家长们演示
了一款形似 iPad的“电子书包”，
称其包含收发通知、班级管理、收
发消息、发布作业、发布成绩、考
勤管理、家教秘书等功能，既能够
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又能够促
进电子信息化教育。

徐先生孩子所在年级有 18
个班，其中有 8个“网络实验教学
班”。老师在入学前的摸底考试后
致电部分家长，告知网络实验教

学班的上课进度较快， 专门为考
试成绩较好， 且能够接受新型网
络教学的学生准备。 但前提是购
买一款 2000 多元的“电子书
包”，如果不购买，则视为放弃名
额，自愿进入普通班。“不少家长
认为，‘实验班’ 肯定比普通班更
好。 ”徐先生说，接到电话的家长
基本都选择购买此款“电子书
包”。

泉州市教育局教育资源配
置中心主任高雄飞介绍，“电子书
包” 作为智慧校园建设中的一项
硬件设备，是教育信息化推进过

程中的产物，而推广该产品，也是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 进一步达到
减负目的。

而高雄飞也坦言，目前家长
对“电子书包” 的接受程度并不
高， 因此泉州市还处于小范围试
点阶段， 部分非试点学校在推进
过程将是否购买“电子书包”简单
地作为分班依据， 处理方式较为
欠妥。

“电子书包”的利与弊
记者采访了解到，“电子书

包”作为教育信息化的一种实现
形式，并非新生事物，早在十多年
前就已在北京、 上海等地进行试
验探索， 但总体推行进程较为缓
慢。

在网络上，不少家长对“电子
书包”的弊端提出了担忧。有家长
质疑， 学生日常作业繁多， 增加

“电子书包”意味着增加了海量知
识点和题库，不过是“大书包里又
装了小书包”， 不利于学生减负。
除此之外， 还曾有深圳家长在论
坛上发出“关于停止推行电子书
包的请求”， 认为放任学生使用

“电子书包”， 会导致学生的思维
碎片化、独立思考能力和书写能
力降低、诱发近视问题等。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张荣伟认为，在网络化、信息
化时代，培养学生自主获取信息
的能力越来越重要，“电子书包”
将书本整合到一个电子终端中，
改变了传统课堂的形式，可以让
教师更好地关注到每一位学生

的个性差异，对于培养学生的信
息素养、促进课堂交互式教学有
帮助。

高雄飞也认为，“电子书包”
的许多特色功能， 例如抢答、集
体答题、答题鼓励、拍照上传答
案等， 能够增强课堂互动性，产
生更好的教学效果。 依托大数据
分析技术，老师得以及时掌握学
生的学习动态，教学结果分析更
为高效。

“但是，教育的基本问题是
‘教什么’和‘怎么教’，任何教学
辅助工具都要在有助于实现更
好的教学目的原则下使用。‘电
子书包’如果没有在教师正确指
导下使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
电子设备依赖、冲击纸质书及传
统阅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 此
外，‘电子书包’ 的费用不菲，在
大多数学校暂不具备推广条
件。 ”张荣伟说。

“如果老师能利用好‘电子
书包’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孩子
学习效率，大部分家长都还是认
可的。 ”徐先生说。

应根据实际情况运用
教育界人士和专家认为，积

极利用网络及先进教学技术加
强教育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但在
具体推进过程中，应根据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条件与学校具体情
况逐步试点，让社会逐步接受新
事物。

张荣伟说，在一些经济条件
较好的地区，可以选择综合素质

较高的学校，由教育部门设立试
点，配置“电子书包”，引入到习
题课、 信息教育课等具体场景
中，并严格限制使用范围，在教
师指导下使用， 确保学生用好
“电子书包” 实现相应的能力提
升。

教育界人士认为，中小学阶
段，重在学习“核心知识”，不能
让孩子陷入信息的汪洋大海之
中，“电子书包”只是一个辅助学
习的工具。 在核心知识课堂例如
数学课、作文写作课等，目前暂
不宜推广“电子书包”。

泉州市教育局也明确表示，
“电子书包”只是教学辅助手段，
并要求市直各试点校科学使用
电子产品，教师教学和布置作业
不能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
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教学总时长 30%。

高雄飞说，泉州市目前已建
议各试点学校让学生和家长先
体验，达到较大程度共识后再开
展试点。 试点学校将采用由班级
家委会来商定，在每所学校设立
若干试点班级。 若家长同意，待
“电子书包” 开标后将对老师进
行系统化、 信息化的教学培训。
如果家长都不同意，就将“电子
书包”放在公共教室内，作为一
个补充的教学手段， 供学生体
验。“使用‘电子书包’，对于教师
的教学方式也是一场改革，一定
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让他们利
用好‘电子书包’进行教学。 ”

/新华社


